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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威帝股份”）原拟通过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勤等 28名交易对方持有的苏州宝优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优
际”、“标的公司”）100%股份，同时向丽水南城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2024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本次
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自查期间为公司披露本次交易预案之日起至披露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公告之日止，即2023年7月25日至2024年6月22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以及该等中介机构的项目经办人员；
（六）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七）前述（一）至（六）项所述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配偶、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

女等。
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期间上述纳入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的自然人及法人买卖威帝
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姓名

郁菲

吴鹏程

崔建民

身份

上市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郁琼姐姐

上市公司副总经理

上市公司副总经理

交易日期

2024-2-27
2024-2-28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1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4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交易类别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成交数量
（股）

1,500
1,500
22,200
200
100

13,000
200
1,500
3,100
3,000
800
200
100
300
900
200
200

22,400
200
1,500
800
9,100
300
2,400
8,500
200
200
100
1,100
100
300
100
100

24,000
7,300
10,000
100

13,800
300
300
800
100
100
100
300
100
600
100
1,500
100
200
200
400
100
100
100
100
5,800
185
1,000
500
600
1,000
1,000
1,100
100
100
100
200
100
500
200
600
100

10,000
7,000
300
400
2,400
600
2,200
1,200
2,400
1,600
600
1,200
23,200
15,315
80,000
10,000
10,000
1,600
700
100
400
200
300
2,800
300
300
3,300
10,000
200
1,8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0
100
3,000
400

结余数量
（股）

1,500
0

729,689
729,889
729,989
742,989
743,189
744,689
747,789
750,789
751,589
751,789
751,889
752,189
753,089
753,289
753,489
775,889
776,089
777,589
778,389
787,489
787,789
790,189
798,689
798,889
799,089
799,189
800,289
800,389
800,689
800,789
800,889
824,889
832,189
842,189
842,289
856,089
856,389
856,689
857,489
857,589
857,689
857,789
858,089
858,189
858,789
858,889
860,389
860,489
860,689
860,889
861,289
861,389
861,489
861,589
861,689
867,489
867,674
868,674
869,174
869,774
870,774
871,774
872,874
872,974
873,074
873,174
873,374
873,474
873,974
874,174
874,774
874,874
884,874
891,874
892,174
892,574
894,974
895,574
897,774
898,974
901,374
902,974
903,574
904,774
927,974
943,289
1,041,011
1,031,011
1,021,011
1,019,411
1,018,711
1,018,611
1,018,211
1,018,011
1,017,711
1,014,911
1,014,611
1,014,311
1,011,011
1,001,011
1,000,811
999,011
998,911
998,811
998,711
998,611
998,511
998,411
998,311
998,211
998,011
997,911
994,911
994,511

4

5

6

程礼斌

蔡莹

漆晓萱

标的公司总经理黄海燕配偶

交易对方漆承恩配偶

交易对方漆承恩女儿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12
2023-7-27
2023-12-6
2023-12-7
2023-12-8
2023-12-14
2024-1-26
2023-7-26
2023-7-26
2023-7-27
2023-7-27
2023-7-28
2023-7-28
2023-7-28
2023-7-28
2023-7-31
2023-8-1
2023-8-1
2023-8-1
2023-8-2
2023-8-3
2023-8-3
2023-8-3
2023-8-3
2024-2-19
2024-2-19
2024-2-19
2024-2-19
2024-2-19
2024-2-19
2024-2-20
2024-2-20
2024-2-21
2024-2-22
2024-2-22
2024-2-22
2024-2-22
2024-2-22
2024-2-22
2024-3-12
2024-3-12
2024-3-12
2024-3-12
2024-3-12
2024-3-12
2024-3-12
2024-3-12
2024-3-12
2024-3-12
2024-3-12
2024-3-14
2024-3-14
2024-3-14
2024-3-15
2024-3-15
2024-3-15
2024-3-15
2024-3-15
2024-3-15
2024-3-15
2024-3-15
2024-3-15
2024-3-19
2024-3-19
2024-3-19
2024-3-19
2024-3-19
2024-3-19
2024-3-20
2024-3-20
2024-3-21
2024-3-21
2024-3-21
2024-3-21
2024-3-21
2024-3-21
2024-3-21
2024-3-21
2024-3-21
2024-3-21
2024-3-22
2024-3-22
2024-3-22
2024-3-22
2024-3-22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5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7
2024-3-28
2024-3-28
2024-3-29
2024-3-29
2024-4-1
2024-4-1
2024-4-3
2024-4-3
2024-4-8
2024-4-8
2024-4-8
2024-4-8
2024-4-10
2024-4-10
2024-4-10
2024-4-10
2024-4-10
2024-4-10
2024-4-11
2024-4-11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7
2024-5-13
2024-5-13
2024-5-13
2024-5-13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29
2024-5-29
2024-5-29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300
700
400
400
500
300
700
200
700
800
1,100
1,100
5,000
500
700
100
8,100
100
1,800
2,000
1,500
400
200
1,300
100
400
2,200
1,900

120,000
3,000
1,000
2,000
4,000
2,000
2,000
800
2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000
1,000
500
500
500
1,000
200
500
800
2,000
500
1,000
1,500
400
2,6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
500
1,000
1,000
3,000
2,000
3,000
1,000
1,000
2,000
1,000
2,000
1,000
3,000
1,000
2,000
2,600
400
3,400
1,600
5,000
5,000
5,000
5,000
2,800
657
1,543
2,000
1,000
100
900
1,000
2,000
1,100
1,900
1,000
100
900
400
600
1,000
1,000
1,000
405
595
800
2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700
300
800
700
500
1,000
1,000
300
7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
9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00
100
1,000
1,000
500
500
500
500
1,000
900
100
2,000
2,000
1,000
1,000
1,000
3,000
1,000
2,000
2,000
2,000
1,600
1,400
1,000
280
1,720
2,000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61
2,000
2,839

994,211
993,511
993,111
992,711
992,211
991,911
991,211
991,011
990,311
989,511
988,411
987,311
982,311
981,811
981,111
981,011
972,911
972,811
971,011
969,011
967,511
967,111
966,911
965,611
965,511
965,111
962,911
961,011
841,011
3,000
2,000
4,000
0

2,000
0

800
1,000
500
1,000
1,500
2,000
1,500
1,000
0

1,000
1,500
2,000
2,500
1,500
1,300
800
0

2,000
2,500
3,500
5,000
5,4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500
2,000
1,000
0

3,000
5,000
8,000
9,000
10,000
12,000
13,000
15,000
16,000
19,000
20,000
22,000
24,600
25,000
28,400
30,000
35,000
40,000
35,000
30,000
27,200
26,543
25,000
23,000
22,000
21,900
21,000
20,000
18,000
16,900
15,000
14,000
13,900
13,000
12,600
12,000
11,000
10,000
11,000
10,595
10,000
10,800
11,000
12,000
11,000
10,000
11,000
12,000
11,000
10,300
10,000
9,200
8,500
8,000
7,000
6,000
5,700
5,000
4,000
3,000
4,000
3,000
4,000
4,100
5,000
4,000
5,000
4,000
5,000
6,000
5,100
5,000
6,000
7,000
6,500
6,000
5,500
5,000
6,000
6,900
7,000
5,000
3,000
2,000
1,000
0

3,000
4,000
2,000
0

2,000
3,600
5,000
6,000
6,280
8,000
10,000
8,000
7,000
6,000
7,000
6,000
5,000
4,839
2,839
0

7

8

9

王莹

付四明

张林华

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罗文革配偶

本次交易评估机构工作人员李厚东配
偶

2024-2-22
2024-2-26
2024-2-26
2024-2-26
2024-2-26
2024-2-26
2024-2-26
2024-2-27
2024-2-27
2024-2-27
2024-2-27
2024-2-29
2024-2-29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3-26
2024-4-1
2024-4-1
2024-4-1
2024-4-1
2024-4-1
2024-4-1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4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202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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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4,800
400
100
400
1,000
1,100
5,000
4,800
2,000
16,500
600
500
4,000
1,300
34,200
1,200
1,700
2,100
3,200
2,000
1,000
2,100
1,000
1,000
700
2,900
1,000
3,800
100
100
9,000
5,000
1,500
1,000
3,000
3,000
200
1,200
2,200
2,300
500
1,100
5,000
2,000
100

10,000
1,100
1,000
10,000
38,900
1,000
2,500
500

20,000
10,000
1,500
5,000
1,400
2,000
34,000
500
500
5,000
6,000
3,500
100
100
2,000
200
1,200
1,100
5,000
24,800
2,200
20,000
16,300
1,000
10,000
100
100
100
100
100

24,454
500
400
2,000
5,400
3,700
4,000
700
3,200
1,200
5,000
500

14,000
2,000
5,400
10,000
2,000
10,900
1,000
1,000
2,646
1,500
200
1,100
2,800
2,000
800
1,200
2,000
2,000
3,000
800
2,200
4,000
2,000
2,000
3,700
300
1,700
1,300

20,000
21,400
22,900
24,400
37,000
39,600
40,000
40,700
41,600
42,600
55,000
56,300
60,000
59,928
50,000
49,400
37,000
36,700
31,900
31,500
31,400
31,000
30,000
31,100
36,100
40,900
42,900
59,400
60,000
60,500
64,500
65,800
100,000
101,200
102,900
105,000
108,200
110,200
111,200
113,300
114,300
115,300
116,000
118,900
119,900
123,700
123,800
123,900
132,900
137,900
139,400
140,400
143,400
146,400
146,600
147,800
150,000
147,700
147,200
146,100
141,100
139,100
139,000
129,000
127,900
126,900
116,900
78,000
77,000
74,500
74,000
54,000
44,000
42,500
37,500
36,100
34,100
100
500
1,000
6,000
12,000
15,500
15,600
15,700
17,700
17,900
19,100
20,200
25,200
50,000
52,200
72,200
88,500
89,500
99,500
99,600
99,700
99,800
99,900
100,000
75,546
75,046
74,646
72,646
67,246
63,546
59,546
58,846
55,646
54,446
49,446
48,946
34,946
32,946
27,546
17,546
15,546
4,646
3,646
2,646
0

1,500
1,700
2,800
0

2,000
1,200
0

2,000
0

3,000
2,200
0

4,000
2,000
4,000
7,700
8,000
9,700
11,000

针对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中介机构对存在股票交易情况的人员进行了访谈，相关人员
对其本人或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出具了相关承诺，具体如下：

（一）郁琼、郁菲
针对前述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郁琼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姐妹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郁菲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向郁菲透
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郁菲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
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郁菲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将督促郁菲就上述股票交易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郁菲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透露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吴鹏程
针对前述其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吴鹏程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对本人的回购要求，以及

本人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透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
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
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崔建民
针对前述其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崔建民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透露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黄海燕、程礼斌
针对前述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黄海燕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配偶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本人配偶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向本
人配偶透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作出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
情形。

（2）如果本人配偶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
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将督促本人配偶就上述股票交易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程礼斌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透露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漆承恩、蔡莹、漆晓萱
针对前述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漆承恩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配偶和女儿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本人配偶和女儿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

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未向本人配偶和女儿透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和女
儿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
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配偶和女儿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
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将督促本人配偶和女儿就上述股票交易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
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蔡莹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透露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漆晓萱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透露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王莹
针对前述其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王莹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透露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七）罗文革、付四明
针对前述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罗文革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配偶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本人配偶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向本
人配偶透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作出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
情形。

（2）如果本人配偶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
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将督促本人配偶就上述股票交易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付四明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透露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八）李厚东、张林华
针对前述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李厚东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配偶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配偶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向配偶透
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配偶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
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配偶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将督促配偶就上述股票交易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张林华出具承诺如下：

“针对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本人特作出如下说明与承诺：
（1）买卖威帝股份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威帝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透露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威帝股份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
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威帝股份所有。

（3）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中的自然人和法人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上市公司自查结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相关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等文件，并结合对相关人员的访谈，经核查，上市
公司认为：在上述主体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况下，上述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威帝股
份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重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2024-062
债券代码：113542 债券简称：好客转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好客转债”回售的第六次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价格：100.29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回售期：2024年9月23日至2024年9月27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4年10月9日● 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好客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好客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

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本次满足回售条款而“好客转债”持有人未在上述回售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计息年度即2024年8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股票自2024年8月1日至2024年9月11日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公司“好客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70%。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可转债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好客转债”持有人公告
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价格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公司于2019年8月1日公开发行“好客转债”63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30亿元，期限6年。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

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A股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
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
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好客转债”第六年的票面利率2.0%，计息天数为53天（自2024年8月1日至2024年9月23日，算头不算尾），当期应计利息为100×2.0%×53/365≈0.29元/张（含

税），因此回售价格为100+0.29=100.29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好客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好客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542”，转债简称为“好客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4年9月23日至2024年9月27日。
（四）回售价格：100.29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好客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4年10月9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好客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好客转债”持有人同时
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
易，待回售期结束后，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好客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风险提示
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29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卖出持有的“好客

转债”。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好客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
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9311886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4
债券代码：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09日(星期三) 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25日(星期三) 至10月0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lqzhengquan@iliqun.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
年10月09日 下午 16:00-17: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09日 下午 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副董事长、总裁：徐瑞泽
独立董事：戴国强
董事、财务总监：胥德才
董事会秘书：吴磊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10月 09日 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25日(星期三) 至10月0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lqzhengquan@iliqu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崔娜
电话：0532-58668898
邮箱：lqzhengquan@iliqu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3
债券代码：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28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804,293股

1.05%
44,220,550.96元

5.00元/股~5.0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
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且不超过20,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
股份的价格不超过7.00元/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
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9月23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804,293股，已回购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2024年8月29日的总股本842,425,651股）的比例为1.0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06
元/股，最低价为 5.0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220,550.96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
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88213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4-037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4年8月24日和2024年9月1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9）和《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4年9月20日）登记在册的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XU CHEN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

公司

莫要武

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Forebright Smart Eyes Technology Limited

总持有数量（股）

54,828,443
29,543,603
23,968,856
23,402,230
19,999,875

占总股本比例
（%）

13.7068
7.3857
5.9921
5.8504
4.9998

6
7
8
9
10

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马伟剑

Hubble Ventures Co., Limited
江苏招银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甄远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170,441
16,404,798
7,912,561
6,588,939
6,365,000

4.2925
4.1011
1.9781
1.6472
1.5912

注：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
公司

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Forebright Smart Eyes Technology Limited

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马伟剑

Hubble Ventures Co., Limited
江苏招银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甄远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思特威控股有限公司

总持有数量（股）

29,543,603
23,402,230
19,999,875
17,170,441
16,404,798
7,912,561
6,588,939
6,365,000
6,085,709
4,755,815

占无限售流通
股比例（%）

9.1975
7.2856
6.2264
5.3455
5.1071
2.4633
2.0513
1.9816
1.8946
1.4806

注：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24-28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股东周平凡先生的通知，获悉周平凡先

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周平凡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

20,000,000
20,0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8.00%
8.0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74%
0.74%

起始日

2021 年6 月 1
日

解 除 日
期

2024 年9 月 20
日

质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 计 被 质
押 数 量

（股）

累计被标
记 数 量

（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邱光和

邱坚强

森 马 集 团
有限公司

周平凡

戴智约

邱艳芳

合计

413,339,300
359,442,552
336,000,000
250,010,155
247,957,448
169,007,600
1,775,757,055

15.34%
13.34%
12.47%
9.28%
9.20%
6.27%
65.91%

-
154,000,000

-
60,000,000

-
-

214,000,000

-
-
-
-
-
-
-

-
42.84%

-
24.00%

-
-

12.05%

-
5.72%

-
2.23%

-
-

7.94%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合计数量

-
154,000,000

-
60,000,000

-
-

214,00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100.00%

-
100.00%

-
-

100.00%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合计

数量

-
188,581,914

-
127,507,616

-
-

316,089,53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91.79%
-

67.11%
-
-

20.24%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备查文件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